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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長者服務計劃未來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  

 

長者服務的可持續財政安排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現時長者長期護理服務的財政安排。 

 

 

安老服務的現行財政安排  

 

2. 現時，長者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資格按申請人在社會福利

署（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統評機制」）所評

定的護理需要而定。現時兩類長者長期護理服務，即社區照顧

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都以資助和非資助服務同時存在的混合

模式提供。政府為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在提供服務和

財政資源方面均擔當重要角色。 

 

接受政府資助的服務名額比例 

 

3. 在社區照顧服務方面，政府資助的服務主要由非政府機構

提供，形式包括以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 1和以中心為本的社

區照顧服務2。另外，政府亦為非政府機構提供資源，營辦各長

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以提供其他服務如輔導服務、教

育及發展活動、義工發展等。 

 

4. 院舍照顧服務由政府高度資助。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全

港共有 23 144 個資助護理安老宿位，佔所有護理安老宿位約三

分之一。至於其餘 45 083 個非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當中約

                                                           
1
  這主要包括兩項服務，分別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  
2
  這主要包括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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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00 個（即超過半數）正由領取政府撥款及社署管理的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綜援）3的長者入住。換言之，政府目前正資助

全港約 60%的護理安老服務。至於由護養院提供的院舍照顧服

務，資助宿位（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為 3 609 個）在所有宿位

（於 2016年 3月 31日為 5 078個）中佔超過 70%。 

 

政府就安老服務提供的資助金額 

 

5.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成本由政府資助和使

用者收費分擔。整體而言，政府資助佔服務成本約 90%，而使

用者收費4只佔服務成本約 10%
5。 

 

6. 一般而言，較高護理程度的院舍照顧服務會收取較高的使

用者收費，而收費金額並不會考慮使用者的財政狀況。社區照

顧服務的情況亦與之相約。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方面，使

用者收費金額只考慮服務模式；至於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

雖然其收費或會因使用者的收入程度而有所不同，但由於政府

的資助比例甚高，所以其收費的實質差異相對上並不明顯6。 

 

7. 政府一直與福利界合作試驗不同的財政安排。參照安老事

務委員會（安委會）於 2011 年發表有關社區照顧服務的研究的

建議，社署於 2013 年 9 月推行第一階段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社區券試驗計劃」）。該計劃旨在測試在社

區照顧服務方面採用「錢跟人走」的服務模式，並為長者及其

家人在選擇服務上提供更大的自由。在使用者收費方面，試驗

計劃採用層遞式的共同付款安排。在有關安排下，經濟狀況較

差的長者會得到較大金額的政府資助。 

 

                                                           
3
 長者在入住大部份的非資助宿位或申領綜援前並不需要接受「統評機制」的評估。

這意味着在上文第 4 段提及的 2 5  0 0 0 名長者中，部份或許並無院舍照顧服務需要。  
4
  綜援會為其受助人支付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使用者收費，實際上

令服務變成完全由政府資助。  
5
  舉例來說，政府資助佔總成本的比例就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即「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等）而言為 9 6 %；就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即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單位）而言為 9 0 %；就護理安老宿位而言為 8 3 %至 8 8 %；而就護養宿位

而言為 8 9 %至 9 2 %。  
6
  以「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膳食服務收費為例，收入低於或等同綜援標準

援助金的使用者的收費為每餐 1 2 .6 元；收入介乎綜援標準援助金 1 至 1 .5 倍的使

用者的收費為每餐 1 5 .4 元；其他使用者的收費為每餐 1 8 .6 元。膳食服務的最高

和最低收費差額（6 元）相對政府佔服務成本 9 6 %的資助而言款額較小。資助長

者長期護理服務的收費自 1 9 9 7 年起未有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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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隨着人口急速老齡化，以及對安老服務的需求日增，政府

一直不斷增加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開支。由

2012-13 年度至 2016-17 年度，政府在院舍照顧服務的開支已

由 30.628 億元增加至 47.029 億元，增幅達 53.5%；而社區照

顧服務的開支亦由 16.688 億元增加至 23.979 億元，增幅達

43.6%。再進一步推算，隨着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持續，即使假

設沒有通漲和服務提升，2041-42 年度的安老服務開支仍會增

加至 2014-15 年度的 2.6 倍，而結構性財政赤字會於 2029-30

年度（即 15年之內）出現7。 

 

 

安老服務的資助模式  

 

9. 現時社署採用不同的資助模式提供安老服務，其中包括：

適用於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

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以及由津助院舍提供的資助院舍

照顧服務的整筆撥款模式；適用於「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以及由合約院舍提供的資助院舍照顧服務的競爭性投標制度；

主要適用於「改善買位計劃」以及「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

由非資助服務營運者購買服務的模式；及上文第 7 段提及，正

以「社區券試驗計劃」試驗的「錢跟人走」模式。 

 

 

長遠服務規劃 

 

10. 因應人口老化的挑戰，政府已委託安委會籌劃「安老服務

計劃方案」（「計劃方案」），並委聘顧問團隊協助安委會進

行該項工作。自籌劃工作於  2014 年中展開以來，安委會已先

後進行兩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舉辦 26 場焦點小組／公眾論壇，

參與活動人次超過  1 100 人，以收集持份者對「計劃方案」的

意見，當中包括與安老服務的可持續財政安排相關的事宜。安

委會正考慮從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到的意見以及其他相

關資料，以制訂「計劃方案」的初步建議，並就下一階段的諮

詢作安排。 

 

 

 

                                                           
7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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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16年 5月 




